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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臺中市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甄選簡章 

壹、 計畫緣起 

    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身處助人第一線，為政府推動、落實社會福利制度不可或

缺的角色，為表重視，我國自民國 87 年明訂每年 4 月 2 日為社工日。為響應國

際社工日（每年 3 月的第 3 個星期二）及我國社工日，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每年辦

理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甄選，且為鼓勵社工進用單位重視並強化保障社工執業

安全，自 107 年起新增「辦理社工執業安全業務成效優良」之機構（團體）類獎

項，除了感謝、肯定對本市社會福利推動之貢獻外，也鼓勵彼此為社會工作專業

及執業安全制度的發展共同努力，延續經驗之傳承，增進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專

業人員之重視及了解。 

貳、 計畫目的 

一、 表彰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服務與社會貢獻。 
二、 肯定從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辛勞、服務績效及社會福利機構（團體）辦理

社工執業安全之成效。 
三、 增進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專業人員之重視並認知社工角色與功能。 
四、 促進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及社會福利機構（團體）經驗交流，傳承社會工作

專業精神與服務效能。 

參、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肆、 表揚對象 

一、 社工類：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各級學校、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社會

福利團體、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公私立醫療院所及其他聘有社會工作專 
業人員之機關（構）所屬社會工作專業人員。 

二、 機構（團體）類：進用社會工作專業人員之臺中市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團

體）。 

伍、 受理時間： 

即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19 日止（需遞送紙本資料 1 份並完成推薦資料上傳，紙

本資料以郵戳為憑，線上表單於 114 年 12 月 19 日 23:59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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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各獎項推薦原則、推薦資格及名額 

一、 社工類（預計 58 名）： 
(一) 推薦原則： 

1. 各獎項之本市社工年資須佔社工總年資三分之一以上。 
2. 終身成就獎、特殊貢獻獎、薪火傳承獎不限在職人員，退休亦可；其餘社

工類獎項，須為現職本市社會工作（督導）人員，其現職工作內容符合社

會工作師法第 12 條規定，且未有社會工作師法第 7、10 條各款情事。 
3. 近 3 年內（112 至 114 年）獲得衛生福利部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或

本市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者，不得再參選社工類獎項（終身成就獎及特

殊貢獻獎不受此限）。 
4. 每人每年僅能薦送單一獎項。 
5. 曾獲頒本項表揚各獎項者，不得再參選各該獎項。 

(二) 推薦方式：本類獎項由各該進用單位推薦。終身成就獎、特殊貢獻獎、薪

火傳承獎除由進用單位推薦外，可由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本次評審委

員會委員協助推薦 
(三) 各獎項推薦資格及評審標準： 

獎項類別 推薦資格 評審標準 名額 

終身成就獎 

1. 服務總年資滿 30 年，不限在職，退休亦可。 
2. 長期致力於社會工作實務及發展。 
3. 對社會工作具重要影響或對社會工作研究發展有

特殊見解經採行者。 
4. 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1. 年資 
2. 對單位或社

會之貢獻 
3. 經驗傳承 
4. 工作專業性 

1 

特殊貢獻獎 

1. 不限定年資，不限在職，退休亦可。 
2. 對社會工作實務有特殊貢獻或相關事蹟，對社會工

作專業產生影響。 
3. 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3 

薪火傳承獎 

1. 服務總年資滿 20 年，不限在職，退休亦可。 
2. 對社會工作專業角色具有高度認同、使命感。 
3. 開創服務方案具卓著成效，或承辦困難度高之業

務、以實務經驗提出著作或學術發表，對經驗傳承

有具體事蹟貢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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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類別 推薦資格 評審標準 名額 

績優督導獎 

1. 服務總年資滿 10 年，且現今仍服務於臺中市；其中

督導（含主管職）服務年資滿 3 年。 
2. 長期投入社會工作相關專業領域，具督導專業，運

用社工督導方法，對於推動實務發展及帶領社會工

作人員，成效顯著。 

1.年資 
2.對單位之貢獻 
3.經驗傳承 
4.工作專業性 
5.自我進修 

7 

績優社工獎 

1. 服務總年資 5 年以上，且現今仍服務於臺中市。 
2. 長期於社會工作相關專業領域耕耘，運用社會工作

方法辦理扶植或創新服務方案，或承辦困難度高之

業務，運用專業方法達成工作目標，成效顯著。 

25 

新銳督導獎 

1. 服務總年資滿 5 年，且現今仍服務於臺中市；其中

督導（含主管職）服務年資未滿 3 年。 
2. 具服務熱忱及督導專業，運用社工督導方法，積極

推展創新服務方案及帶領社工人員具有成效者。 

1.年資 
2.工作專業性 
3.自我進修 
4.個人潛力 

5 

新銳社工獎 

1. 服務總年資 2 年以上未滿 5 年，且現今仍服務於臺

中市。 
2. 具服務熱忱及社工專業知能，勇於面對社會工作挑

戰，運用社會工作方法整合資源具有成效者。 

12 

二、 機構（團體）類－執業安全獎（預計 3 家）： 
(一) 推薦原則： 

1. 立案且進用社會工作人員之臺中市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團體）。 
2. 最近 2 年內（113 年至 114 年）曾獲頒本項表揚獎項者，不得列為推薦候

選單位。 
(二) 推薦方式：本獎項由進用社會工作專業人員之臺中市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

（團體）自行薦送，或可由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協助推薦。 
(三) 評審標準： 
項次 評審標準 

1 提供維護社會工作人員職場身心健康、安全防護之軟、硬體設備或措施 

2 辦理或派員參加社工人身安全相關教育訓練或個案檢討會議 

3 檢討改善社工執業安全缺失及執業環境 

4 建立社工人員遭受侵害之通報、復原及救濟機制 

5 落實社工人員執業安全督導機制或跨單位合作機制等其他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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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送件方式說明： 
一、 本次推薦採紙本送件，並須完成推薦資料上傳作業。 

1. 紙本資料：請將紙本推薦資料 1 份，郵寄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407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386 號 6 樓），收件後不予退還。 
2. 電子檔：請將推薦資料掃瞄並合併為 1 份檔案（以人為單位），於受理時間

截止前，上傳至推薦表指定網址。 
二、 社工類獎項應備文件說明： 

序 項目 說明 

1 推薦表 

1. 請打字送審，並經推薦單位主管核章及推薦單位用印。 
2. 推薦事蹟請以從事社會工作師法第 12 條所定業務內

容，並載明近 2 年於臺中市服務之具體事蹟。 
3. 本表請勿超過 5 頁。 
4. 年資採計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請載明起迄日（例：

112.01.01-114.12.31）。 
5. 倫理聲明欄位請務必親自簽名 

2 
現職服務證明、

年資證明 

1. 以專任且全職社會工作資歷為限。 
2. 社工總年資之計算方式為「於臺中市從事社會工作」

與「非於臺中市從事社會工作」等年資加總。 
3. 現職服務證明及年資證明應註明為社工相關職稱，或

註明執行社會工作師法第 12 條所定業務內容。 
4. 未附年資證明、年資證明與推薦表所載內容不符、年

資證明文件非由任職單位開立、職務內容非執行社會

工作師法第 12 條所定業務，該段年資皆不予計算，請

務必檢核。 
5. 年資證明請由新至舊排序。 

3 考績證明 3 年內（無則免附） 

4 佐證資料 

1. 請檢附足以說明優良及貢獻事蹟之資料。 
2. 貢獻事蹟應以臺中市為主，並與社會工作有關。 
3. 請勿檢附整本書籍、刊物（可檢附封面）。 
4. 本佐證資料請勿超過 20 頁。 

5 彙整表 本表請依推薦優先順序排序，並請摘述貢獻事蹟。 

6 自我檢核表 請務必完成自我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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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構（團體）類獎項應備文件說明： 
序 項目 說明 

1 推薦表 請打字送審，並經推薦單位主管核章及推薦單位用印。 

2 立案證明 需蓋單位大小章 

3 相關佐證資料 
足以說明辦理社工執業安全業務成效優良之資料（如以

往得獎獎狀） 

捌、 評審程序 

一、 資料初審： 
(一) 推薦時間截止後，由主辦單位進行初審，確認推薦資格後進行審查決選。 
(二) 倘受推薦人推薦事蹟經初審後有待補充，由主辦單位聯繫推薦單位補充資

料，推薦單位應依限補齊資料。 
(三) 倘年資或職稱不符提報獎項之推薦資格，由主辦單位聯繫受薦人，經取得

受薦人同意後，修正為符合資格之獎項；若無符合資格之獎項，將聯繫受

薦人，該件不予受理。 
(四) 如有以下情形，該推薦資料不予受理，且不另行通知： 

1. 未於收件截止期限前，提交推薦資料紙本及上傳電子檔至指定網址（僅郵

寄紙本或僅上傳檔案，皆不予受理）。 
2. 推薦表未經單位主管核章或推薦單位用印。 
3. 資料不全，經主辦單位通知仍未於時限內補齊。 
4. 經查核文件不實、錯誤、不符前述推薦原則；或受推薦者於執行社工業務

有違法或重大過失之情事、或其他重大不良事蹟，經查證屬實者，本市得

撤銷得獎資格，並收回獎座及相關獎勵。 

二、 審查決選： 
(一) 初審通過後，召開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 

1. 委員會組成：由各社會福利領域之實務界、學術界、社會公正人士、臺中

市社會工作師公會及業務機關代表，組成 9 人小組評審委員會，主席由委

員互選產生。 
2. 任務角色：協助推薦終身成就獎、特殊貢獻獎、薪火傳承獎候選人，並參

加甄選會議，評審確定得獎名單。 
(二) 評審內容：  

1. 社工類：以參選者社會工作服務之長度（實務年資）、厚度（工作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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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潛力、自我進修）及廣度（對單位或社會之貢獻、經驗傳承、影響力）

等各方面進行評審。 
2. 機構（團體）類：針對參選者就社工執業安全預防、通報、復原及救濟機

制，或維護社工人員身心健康及安全防護之支持性措施等各方面進行評審。 
3. 倘經評審委員會審查推薦資料，查有更適切之獎項，由主辦單位聯繫受薦

人並取得同意後，調整為其他符合推薦資格之獎項。 
4. 各表揚獎項類別及名額，得依評審委員會考量適予修正，以資鼓勵。 

玖、 獎勵方式  
一、 透過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典禮公開表揚，由市長或指派人員代表頒發獎座

及獎勵品，給予得獎之社工人員、社會福利機構（團體）肯定及榮譽感，並

激勵其他觀禮社工人員、社會福利機構（團體）。 
二、 典禮時間：預計 115 年 4 月 2 日辦理，若因應重大情事彈性調整時間，將另

行通知。 
三、 獎勵品： 

 

獎項類別 獎勵品 名額 
(一)社工類 終身成就獎 4,000 元等值禮券、提貨券或禮品 1,200 元

之花束 
1 

特殊貢獻獎 3,500 元等值禮券、提貨券或禮品 3 
薪火傳承獎 3,000 元等值禮券、提貨券或禮品 5 
績優督導獎 2,000 元等值禮券、提貨券或禮品 7 
績優社工獎 1,500 元等值禮券、提貨券或禮品  25 
新銳督導獎 1,500 元等值禮券、提貨券或禮品  5 
新銳社工獎 1,200 元等值禮券、提貨券或禮品 12 

(二)機構(團體)類 執業安全獎 4,000 元等值禮券、提貨券或禮品 3 
備註：禮券、提貨券或禮品，應辦理所得稅扣繳。 


